
第五章 认知的知识和描述的知识 

    在前一章 里，我们已经看到有两种知识：即，关于事物的知识和关于真理的知识。 

在本章中，我们将完全研究有关事物的知识。我们也必须把它区别为两类。若是认为人 

类在认识事物的同时，实际上可以绝不认知有关它们的某些真理，那就未免太轻率了； 

尽管如此，当有关事物的知识属于我们所称为亲自认知的知识那一类时，它在本质上便 

比任何有关真理的知识都要简单，而且在逻辑上也与有关真理的知识无关。凭描述得来 

的关于事物的知识却恰恰相反，从本章叙述中我们便会发现，它永远免不了要以某些有 

关真理的知识作为自己的出处和根据。但是，“亲自认知”是什么意思，“描述”又是 

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 

    我们说，我们对于我们所直接察觉的任何事物都是有所认识的，而不需要任何推论 

过程或者是任何有关真理的知识作为中媒介。因此，我站在桌子面前，就认识构成桌子 

现象的那些感觉材料，——桌子的颜色、形状、硬度、平滑性等等；这些都是我看见桌 

子和摸到桌子时所直接意识到的东西。关于我现在所看见的颜色的特殊深浅程度，可能 

有很多要谈的，——我可以说它是棕色的，也可以说它是很深的，诸如此类。但是像这 

类的陈述虽然可以使我认知有关颜色的真理，但却不能使我对于颜色本身知道得比过去 

更多：仅就与有关颜色的真理的知识相对立的有关颜色本身的知识而论，当我看见颜色 

的时候，我完完全全地认知它，甚至于在理论上也再不可能有什么关于颜色本身的知识 

了。因此，构成桌子现象的感觉材料是我所认识的事物，而且这些事物是按照它们的本 

来样子为我所直接认知的。 

    但是，对于作为物体的桌子，我所具有的知识便恰恰相反了，那并不是直接的知识。 

就它的实际而言，它是由对于那些构成桌子现象的感觉材料的认识而来的。我们已经看 

到，我们可能、而且可以毫不荒谬地怀疑桌子的存在，但是要怀疑感觉材料则是不可能 

的。我对于桌子所具有的知识是属于我们应该称之为“描述的知识”那一类的。桌子就 

是“造成如此这般感觉材料的物体”。这是在用感觉材料来描述桌子的。为了要认知有 

关桌子的任何东西，我们便必须认知那些把桌子和我们所已认识的东西相联系起来的真 

理：我们必须知道“如此这般的感觉材料都是由一个物体造成的”。我们没有一种直接 

察觉到桌子的心灵状态；我们对于桌子所具有的全部知识实际上就是有关真理的知识， 

而成其为桌子的那个确实的东西严格说来却是我们毫无所知的。我们知道有一种描述， 

又知道这种描述只可以适用于一个客体，尽管这个客体本身是不能为我们所直接认知的。 

在这种情形中，我们说我们对于这个客体的知识便是描述的知识。 

    我们的一切知识，不管有关事物的知识或是有关真理的知识，都以认识作为它的基 

础。因此，考虑都有哪些事物是我们所已经认识的，就非常之重要了。 

    我们已经看到，感觉材料是属于我们所认识的事物之列的；事实上，感觉材料提供 

了有关认识的知识的最显明而最触目的例子。但是如果它们是唯一的例子，那么我们的 

知识所受的限制便要比实际上更大得多。我们便只会知道现在呈现于我们感官之前的东 

西：过去的我们便将一无所知，——甚至于会木知道有所谓的过去，——我们也不能有 

关于感觉材料的任何真理，因为一切真理的知识（以后我们就要指明）都要求能认识那 

些根本与感觉材料性质不同的东西，这些东西有时被人称为“抽象观念”，但是我们将 

称之为“共相”。因此，想要使我们的知识获得任何相当恰当的分析，我们就必须在感 

觉材料以外，还考虑认识别的事物。 

    超出感觉材料范围之外首先需要加以考虑的，就是通过记忆的认识。很显然，我们 

常常记得我们所曾看见过的或听见过的或以别种方式曾达到我们感官的一切事物，而且 

在这种情况中，我们仍旧会直接察觉到我们所记忆的一切，尽管它表现出来是过去的而 

不是现在的。这种从记忆而来的直接知识，就是我们关于过去的一切知识的根源。没有 

它，就不可能有凭推论得来的关于过去的知识了，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有任何过去的 

事物是能够加以推论的。 

    感觉材料范围之外还需要加以研究的，就是内省的认识。我们不但察觉到某些事物， 

而且我们也总是察觉到我们是察觉到了它们的。当我看见太阳的时候，我也总在察觉到 



我看见了太阳。因此，“我看见太阳”就是我所认识的一个客体。当我想吃东西的时候， 

我可以察觉到我想吃东西的欲望；因此，“我想吃东西”就是我所认识的一个客体。同 

样，我们也可以察觉到我们感觉着喜悦或痛苦，以及一般在我们心灵里所发生的事件。 

这类认识可以称为自觉，它是我们关于内心事物所具的一切知识的根源。显然可见，只 

有在我们自己心灵里所发生的事件，才能够被我们这样直接地加以认识。在别人心灵里 

所发生的则只是通过我们对于他们身体的知觉才能被我们认识，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与 

他们的身体相联系着的我们自己的感觉材料才能够被我们认识。如果不是我们认识自己 

心灵的内容，我们是不能想象别人的心灵的；因此我们也便永远不会达到他们具有心灵 

这一知识。似乎可以很自然地这样假定：自觉是人之异于禽兽者之一端；我们可以假定， 

动物虽然认识感觉材料，但是从来也不会察觉到这种认识，因此它们便永远也不知道自 

己的存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它们怀疑自己的存在，而是说它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具 

有感情和感觉，所以也就意识不到这些感觉和感情的主体是存在的。 

    我们已经说到，认识我们的心灵内容就是自觉；但是这当然并不是对于我们自我的 

意识，而是对于特殊的思想和感情的意识。我们是否也可以认识作为与特殊思想和感情 

相对立的我们那个赤裸裸的自我呢，这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正面的谈论就不免轻率。 

当我们试图返观自己的时候，似乎我们总要碰到某些特殊的思想或感情，却碰不到那个 

具有这些思想或感情的“我”。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认为我们都认识这个“我”， 

尽管这种认识很难于和其他的东西分别开来。为了弄明白是什么理由，让我们且先考虑 

一下我们对于特殊思想的认识实际上都包括着什么。 

    当我认识到“我看见太阳”的时候，分明是我认识到了两种相关而又迥然不同的东 

西。一方面是那对我代表着太阳的感觉材料，而另一方面是那看到这种感觉材料的那种 

东西。一切认识，例如我对于那代表着太阳的感觉材料的认识，显然似乎是认识的人和 

被这个人所认识的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当一件认识行为其本身就是我所能认识的一件 

事时（例如我认识到我对于那代表着太阳的感觉材料的认识），显然可见，我所认识的 

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了。这样，当我认识到我看见太阳的时候，我所认识的整个事实就是 

“对感觉材料的自我认识”。 

    再则，我们也知道“我认识到这个感觉材料”这一真理。但是，我们如何才能知道 

这个真理，或者如何才能了解它的意义，这是难以知道的，除非我们能对于我们所称为 

“我”的这个东西有所认识。似乎没有必要假定我们认识一个近乎不变的人，今天和昨 

天都是一个样子，但是对于那个看见太阳并且对于感觉材料有所认识的东西，不论它的 

性质如何，却必须有所认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看来我们必须认识那个作为与我们 

特殊经验相对立的“怕我”。但是这个问题很困难，每一方都能援引出来很复杂的论证。 

因此，要认识我们自己或然地可以做到，但是要肯定说它毫无疑问地会做得到，那就不 

明智了。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所谈过的对有关存在的事物的认识总结如下。在感觉中，我们 

认识外部感觉提供的材料，在内省中，我们认识所谓内部的感觉——思想、感情、欲望 

等所提供的材料；在记忆中，我们认识外部感觉或者内部感觉所曾经提供的材料。此外， 

我们还认识那察觉到事物或者对于事物具有愿望的“自我”，这一点虽然并不能肯定， 

却是可能的。 

    我们除了对于特殊存在的事物有所认识之外，对于我们将称之为共相的，亦即一般 

性的观念，像是白、多样性、弟兄关系等等，也是有所认识的。每一个完全的句子至少 

必须包括一个代表共相的词，因为每一个动词都有一种共相的意义。关于共相问题，我 

们将在第九章 中再来谈它；目前，我们只须避免假定任何我们所能够认识的都必然是 

某种特殊的和存在的事物。对于共相的察觉可以叫做形成概念。而我们所察觉的共相， 

便叫做概念。 

    可以看出，在我们所认识的客体中并不包括和感觉材料相对立的物理客体，也不包 

括别人的心灵。这些东西是凭我所谓“描述的知识”而为我们所认识的，我们现在所必 

须加以考虑的就是这种知识。 

    所谓一个“描述”，我的意思是指“一个某某”或“这一个某某”这种形式的短语。 

“一个某某”形式的短语，我将称之为“不确定的”描述；“这一个某某”（单称）形 



式的短语，我称之为“确定的”描述。所以，“一个人”就是不确定的描述，而“这个 

戴铁面具的人”就是确定的描述了。有种种不同的问题都是和不确定的描述相联系着的， 

但是我暂且把它们撇开，因为它们都不直接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有关。我们的问题 

是：在我们知道有一个客体符合一种确定的描述的情况下（虽然我们对于任何这种客体 

都不认识），我们对于这种客体所具有的知识的性质是怎样的。这是仅只和确定的描述 

有关的一个问题。因此，以后凡是我指“确定的描述”的时候，我就只说“描述”。这 

样，一种描述就指任何单称“这一个某某”的形式的短语。 

    当我们知道一个客体就是“这一个某某”，也就是，当我们知道有一个客体（如此 

这般）具有某一特性的时候，我们便说这个客体是“由描述而被认识的”。而这一般地 

就蕴涵着，我们对于这个客体并没有由认识而来的知识的意思。我们知道那个戴铁面具 

的人存在过，而且也知道有关他的许多命题；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他是谁。我们知道获得 

大多数选票的候选人会当选，而且在这个事例中，我们也很可能认识事实上将会获得大 

多数选票的那个候选人（仅就一个人能够认识别人这种意义而言）；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他是候选人中的哪一个，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甲就是那个会获得大多数选票的候选 

人”这样形式的任何命题，在这里，甲是候选人中的一个名字。虽然我们知道这一位某 

某存在着，虽然我们也可能认识那事实上就是这位某某的客体，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任何 

“甲就是这位某某”这种命题（甲在这里是我们所认识的某种事物）；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说，我们对于这位某某所具有的“只是描述的知识”而已。 

    当我们说“这位某某存在着”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恰恰只有一个客体是这位 

某某。“甲就是这位某某”这个命题的意思是：甲具有某某特性，而其他别的并不具有 

这种特性。“甲先生是本选区的工会候选人”，这意思是说“甲先生是本选区的一个工 

会候选人，而旁人不是”。“本选区有这位工会候选人”，意思是说“某人是本选区的 

工会候选人，而别人不是。”这样，当我们认识一个客体，而它就是这位某某的时候， 

我们便知道有这么一位某某；但是，当我们不认识任何一个我们知道它就是某某的客体 

时，甚至于当我们对于任何事实上就是某某的那个客体也毫不认识时，我们还是可以知 

道有这么一位某某。 

    普通字句，甚至于是专名词，其实通常都是～些描述。那就是说，专名词运用得正 

确的人的思想，一般来说，只有当我们以描述代替专名词时才能够正确地表达出来。而 

且，表示思想所需要的描述是因人而异的，同一个人又因时而异。唯一不变的东西（只 

要名称用得正确）就是名称所适用的客体。但是只要这一点不变，那么这里的特殊描述 

对于有这个名称出现的那些命题是真理还是虚妄，通常便毫无关系。 

    让我们来举几个例。假设这里有一些关于俾士麦的论断，假定有直接对自己的认识 

这回事，俾士麦本人便可以用他的名字直接指出他所认识的这个特殊的人来。在这种情 

况中，如果他下一个关于自己的判断，那么他本人就是这个判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 

这个专名词就具有它一直想具有的那种直接用途，即仅仅代表一定的客体，而并不代表 

对于这个客体的一种描述。但是，倘使一个认识俾士麦的人作出一个对他的判断，情况 

就不同了。这个人所认识的是和俾士麦的躯体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假定联系得很正确） 

的一定的感觉材料。他那作为物体的躯体，固然仅仅作为和这些感觉材料有联系的躯体 

而被认识；而他的心更是如此，它仅仅作为和这些感觉材料有联系的心而被认识。那就 

是说，它们是凭借描述而被认识的。当然，一个人的外表特点在他的朋友怀念他时，是 

会出现在朋友心里的，这完全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因此，实际上出现在朋友心中的描 

述也是偶然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知道尽管对于所谈的这个实体并不认识，这种种 

不同的描述却都可以适用于这同一个实体。 

    我们这些不认识俾士麦的人在做出关于俾士麦的判断的时候，我们心中所具有的描 

述大概不外乎许多模糊的历史知识，——就大多数情形而论，远比鉴别俾士麦所必需的 

要多得多。但是，为了举例说明，且让我们假定我们想象他是“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 

这里，除了“德意志”一词外，都是抽象的。而“德意志”一词又对于不同的人具有不 

同的意义。它使某些人回忆到在德国的旅行，使另一些人想起地图上的德国形势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获得一种我们知道是适用的描述，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 

引证我们所认识的某种殊相。这种引证或者牵连到任何有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和确 



切的日期相对立的），或者这里和那里，或者别人对我们的叙述。这样，似乎就是：如 

果我们对于被描述的事物所具有的知识并不仅仅是逻辑地从描述推导出来的，那么一种 

已知可以适用于某一殊相的描述，就必然会以不同的方式涉及我们所认识的那个殊相。 

    例如，“最长寿的人”是一个只涉及共相的描述，它必然适用于某个人，但是关于 

这个人我们却不能作出判断，因为有关他的判断所涉及的知识已经超乎这个描述的范围 

了。然而如果我们说，“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是一个狡诈的外交家”，那么我们只能 

凭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事情，——通常是听来或读来的证据，——来保证我们判断的真确 

性了。撇开我们传达给别人的见闻不论，撇开有关实际的俾士麦的事实不论（这些对于 

我们的判断都是重要的），其实我们所具有的思维只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有关的殊相， 

此外包括的就全是些概念了。 

    空间的名称——伦敦、英格兰、欧洲、地球、太阳系——被使用时，同样也都涉及 

到从我们所认识的某个殊相或某些个殊相出发的一些描述。就形而上学方面来考虑，我 

猜想就连“宇宙”也要涉及与殊相的这样一种联系。逻辑便恰恰相反了；在逻辑中，我 

们不只研究那确实存在的，而且也研究任何可以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或将要存在的， 

但是并不涉及实际的殊相。 

    看来，当我们对某种只凭描述而认知的事物下论断时，我们往往有意使我们的论断 

不采取涉及描述的形式，而只论断所描述的实际事物；那就是说，当我们说到任何有关 

俾士麦的事情时，只要我们能够，我们总是愿意作出唯有对俾士麦本人才能作出的那种 

判断，也就是说，愿意作出他本人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的那种判断来。但在这一点上， 

我们必定要遭到失败的，因为俾士麦其人并不是我们所认知的。虽然如此，我们却知道 

有一个客体乙叫做俾士麦，知道乙是个狡诈的外交家。这样，我们便能够描述我们所愿 

意肯定的命题：“乙是一个狡诈的外交家”；这里，乙就是叫做俾士麦的那个客体。如 

果我们现在把俾士麦描述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那么我们所愿意肯定的命题就 

可以被描述为：“论到德意志第一任首相这个实际的客体，本命题断言：这个客体原是 

一个狡诈的外交家”。尽管我们所用的描述各有不同，但是使我们的思想能够彼此相通 

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关于实际俾士麦的真确命题，又知道不论我们怎样改变这个 

描述（只要描述是正确的），所描述的命题仍旧是一样的。这个被描述而又已知其为真 

的命题，才是我们感兴趣的。我们知道它是真的，但是我们却不认识这个命题本身，对 

它也毫无所知。 

    可以看到，脱离殊相的认识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例如：对认识俾士麦的人的俾 

士麦、仅仅通过历史知识而认识俾士麦的人的俾士麦、这个戴铁面具的人、最长寿的人 

等等。这些是愈来愈远而逐渐脱离对殊相的认识的。就其对于另一个人来说，第一种是 

最接近于认知的知识；在第二种，仍然可以说我们知道“谁曾是俾士麦”；在第三种中， 

我们不知道戴铁面具的人是谁，虽然我们能够知道不是从他戴着铁面具这件事实而逻辑 

地推论出来的关于他的许多命题；最后在第四种中，除了从人的定义逻辑地推论出来的 

以外，我们便一无所知了。在共相的领域里也有一种类似的层次。许多共相就像许多殊 

相一样，都是凭着描述才能为我们知道。但是这里，正像在殊相的事例中一样，凭借描 

述而知道的知识最后可以转化为凭借认识而知道的知识。 

    对包含着描述的命题进行分析，其基本原则是：我们所能了解的每一个命题都必须 

完全由我们所认识的成分组成。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不想答复对这个基本原则可能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目前， 

我们仅仅指出：总会有某种方式来反驳这些反对意见的。因为不能设想我们作出一种判 

断或者一种推测，而又不知道自己所判断的或所推测的是什么？我们要把话说得有意义 

而不是胡说八道，就必须把某种意义赋予我们所用的词语；而我们对于所用的词语所赋 

予的意义，必然是我们有所认识的某种事物。因此，例如我们对朱利乌斯对.恺撒下论断 

时，显而易见，恺撒本人并不在我们心灵之前，因为我们并不认识他。但是在我们心灵 

里却有一些关于恺撒的描述：“三月十五日遭暗杀的人”，“罗马帝国的奠立者”，或 

者仅仅是“有人名叫朱利乌斯.恺撒”而已。（在最后这句描述中，朱利乌斯·恺撒乃是 

我们所认识的一种声音或形状。）因此，我们的论断便不完全意味着它所似乎要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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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意味着某些有关的描述，不是与恺撒本人有关的、而是某种完全由我们所认识的殊 

相和共相所组成的有关恺撒的描述。 

    描述的知识的根本重要性是，它能够使我们超越个人经验的局限。我们只知道完全 

根据我们在认识中所经验的词语而组成的真理，尽管事实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凭着描述 

对于所从未经验过的事物具有知识。鉴于我们的直接经验范围极为狭隘，这个结果就非 

常之重要了；除非能了解这一点，否则我们大部分的知识便不免是神秘的、乃至于是可 

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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